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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水务局水利 

工程质量飞行检测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（利）局： 

    为加强佛山市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，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水

平，确保我市水利工程的实体质量，促进我市水利建设市场健康

发展，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质量飞行检测实施办

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佛山市水务局  

2013 年 7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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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质量飞行检测实施办法 

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佛山市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，提高水利工

程建设水平，确保我市水利工程的实体质量，促进我市水利建设

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现行水利工程建设规程、规范及规定要求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佛山市水务局为本办法的实施主体，具体组织工作

由佛山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开展。 

第三条  实施依据 

    1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279号）； 

    2、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7 号）； 

    3、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36号）； 

    4、《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9 号）； 

5、《关于开展在建水利工程质量飞行检测工作的通知》（粤

水安监[2010]33 号）； 

6、《转发水利部关于印发贯彻质量发展纲要提升水利工程

质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水安监[2013]8号） 

    7、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文件。 

第四条   实施程序 

1、市水务局向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下达飞行检测计

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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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根据市水务局的飞行检测计

划及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制定飞行检测方案，确定检测的工程项

目、部位、方式、数量及检测时间等。 

3、飞行检测采用突击抽检方式进行，由市水务工程质量监

督站委托具有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资质的检测单位承担检测工作。

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其制定的检测方案进行保密，原则

上只提前 1天通知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项目质量监督机构和检

测单位。提前收到通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次日检测的信息。 

4、现场抽检时，检测的项目、部位、方式、数量及时间等

需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代表签名确认。由于施工进度、现场具

体情况变化等原因，需要对检测方案进行修改的，须用书面材料

对修改理由进行说明，并由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及修改提

出单位双方代表签字确认。 

5、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关规程和规范

进行检测，做到公正准确，并在完成检测工作 1周时间内，向市

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提交检测报告。 

    6、水利工程建设各单位对飞行检测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在收

到检测报告的 7个工作日内书面向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

提出复检申请并提交复检方案，市水务工程质量监督站须在 5个

工作日内作出答复。市水务工程质量监督站同意复检方案的，可

以按复检方案开展复检工作。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不同意

复检方案时，若复检申请单位存在异议，可在 5个工作日内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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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务局提出申诉，由市水务局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决。 

    复检方案中必须明确复检的检测单位、检测数量、检测部位

和检测方法等。为方便复检时的跟踪见证，检测单位须在珠三角

范围内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中选取；检测数量采用数量加倍

的扩大抽检方式。复检由复检申请单位委托，所产生费用由复检

申请单位支付。复检时必须通知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派相

关人员进行全程见证，复检结果视为最终结果。 

7、每次飞行检测结束后，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向市

水务局报告检测结果，并把检测结果抄送项目所在地的区级水行

政部门。 

    第五条  检测范围 

我市范围内在建的Ⅳ等及以上水利工程均列入质量飞行检

测的范围。 

    第六条  主要检测内容 

    1、原材料：水泥、钢材、砂、石、土料等； 

2、实体质量：基础处理工程质量；主要建筑物混凝土质量；

堤围加固、复堤、挡水建筑物的关键部位填土质量；金属结构质

量；其它重要的工程实体质量。 

    第七条  检测频率 

    原则上每个季度在全市集中开展一次飞行检测，每个区抽

取 1～2个项目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时可根据实际需要

对具体某工程或部位实施飞行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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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检测结果处理 

飞行检测结果将在佛山市水利工程建管系统内备案。检测结

果不合格构成质量缺陷的，由项目法人组织责任单位进行处理，

并将质量缺陷情况处理情况报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备案；

对于拒不承担质量缺陷处理责任的单位，将在佛山市水利工程诚

信管理系统中记为不良行为。检测结果不合格构成质量事故的，

按《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》处理。 

第九条  相关单位随时做好受检准备，积极支持配合。对不

配合或不接受飞行检测的单位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违规单位

进行处罚。 

第十条  参与飞行检测的人员应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得事先泄

露飞行检测有关信息。对于故意泄密及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，水

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。 

第十一条  飞行检测工作费用在市水务局部门预算中列支。 

第十二条  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执行或依照本办法

制定相应的检测实施办法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佛山市水务局负责解释，从印发之日开

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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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佛山市水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7月 24日印发   

 


